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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欧盟的双重民主建构

李靖堃

　 　 内容提要:欧洲共同体 / 欧洲联盟作为新型政治形态的出现与发展ꎬ对建立在民族国

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学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ꎬ特别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后ꎬ欧

洲政治一体化不断深入ꎬ欧盟的权能也不断扩大ꎬ其政策领域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ꎬ并且

开始越来越多地触及与成员国主权有关的敏感问题ꎬ从而引起了对于欧盟是否具有民主

合法性的愈益广泛的关注ꎮ 而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盟“民主赤字”问题再

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ꎬ特别是欧盟决策机制缺乏民主监督的问题ꎮ 本文认为ꎬ事实上ꎬ

欧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途径ꎬ特别是通过加强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

策程序中的作用和影响来改善和增强民主ꎬ以构建一种双重民主ꎮ 到目前为止ꎬ这种“双

重民主”途径对于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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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欧洲的政治生活一直在经历深刻变革ꎬ而这一过程的

集中体现ꎬ就是欧洲共同体 /欧洲联盟作为新型政治形态的出现与发展ꎮ 它的出现对

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治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挑战ꎬ特别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９０ 年代初开始ꎬ尤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的签署和生效ꎬ

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新进程ꎬ即“由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延伸”的阶段ꎬ也是

“欧洲转型的一个新起点”ꎮ① 此后ꎬ欧盟推进政治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清晰ꎬ它作为一

支世界性力量的地位也愈发凸显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政治一体化的不断深入ꎬ欧盟的权

能不断扩大ꎬ其政策领域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ꎬ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触及与成员国主

权有关的敏感问题ꎬ从而引起了对于欧盟是否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愈益广泛的关注ꎮ 例

① “欧洲转型与世界格局”课题组:“欧洲转型:趋势、危机与调整”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 页ꎮ



如ꎬ«马约»的批准过程本身就一波三折ꎬ特别是引发了整个欧洲对于民主问题的广泛

辩论ꎬ这在以往的条约批准过程中从未出现过ꎮ

肇始于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未完全结束ꎬ它不仅给欧洲经济造成了巨大影

响ꎬ也使得欧盟的民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ꎮ 从表面上看ꎬ这场危机涉及的

是欧盟的财政和经济结构问题ꎬ但是ꎬ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的“盟情咨文”中所指出的ꎬ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ꎮ① 特

别是在危机发生之后ꎬ欧盟采取了诸多与“经济治理”有关的措施ꎬ其中有些措施被认

为侵犯了成员国的主权ꎬ尤其是与希腊等重债国有关的某些措施ꎮ② 而在这一过程

中ꎬ欧洲议会以及成员国议会的参与十分有限ꎬ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对欧盟决策机制缺

乏民主监督的质疑ꎮ③ 疑欧情绪在整个欧洲的普遍增强与此不无关系ꎮ

那么ꎬ欧盟是否真的不具备民主合法性和足够的民主监督? 在欧洲一体化的 ６０

年进程中ꎬ欧盟采取了哪些途径完善和加强民主? 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欧盟实现民主

合法性? 对于这些问题ꎬ学界目前尚无公认的答案ꎮ 本文试图从“议会民主”这一视

角ꎬ通过梳理 ６０ 年来欧盟在超国家层面和国家层面建构和重新建构议会民主的过程ꎬ

尝试回答这些问题ꎮ

一　 问题的源起:民主、议会民主以及关于欧盟民主合法性的讨论

民主ꎬ既是一项原则或政治理论ꎬ又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ꎬ也是确保一个政治体具

有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之一ꎮ 与政治学中的许多术语一样ꎬ“民主”一词也起源于古希

腊ꎬ意为“人民统治”ꎮ 古希腊等城邦国家的民主ꎬ是以公民会议的形式ꎬ实行全体公

民参与决策的直接民主ꎮ 随着国家形态的不断变化ꎬ尽管直接民主的形式依然存在ꎬ

但它不再是实现民主的首要途径ꎻ代议制ꎬ即间接民主转而成为最主要的治理方式ꎮ

当前ꎬ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下ꎬ西方国家实现民主的基本路径是ꎬ公民通过投票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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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议员)ꎬ再经由议会选举政府ꎬ①政府通过制定政治决策来满足公民的政治需求ꎬ

但要接受议会的民主监督与法院的司法监督ꎮ 人民表达不满的方式是重新选举ꎮ 由

此ꎬ“议会民主在大众参与与精英统治之间维持平衡ꎻ政府不对公众直接负责ꎬ而是对

公众选举产生的代表负责ꎮ”②通过议会这一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机构控制由非民选官

员制定的政治决策ꎬ也因此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国家实现和巩固民主的一种最重要也是

最可行的途径ꎮ 因而ꎬ在这一模式中ꎬ议会是最核心、最基础的要素ꎻ与此同时ꎬ保证国

家权力由不同的机构分享ꎬ同时保持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ꎬ也是实现民主的

一项必要原则ꎮ 有鉴于此ꎬ本文对欧盟民主的讨论将主要聚焦于“议会民主”ꎮ

欧共体最早的六个创始成员国尽管具体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ꎬ但无一例外均为代

议制国家ꎬ均遵循上述基本民主模式ꎮ 因此ꎬ按照这一模式构建一个超国家政治体系

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ꎮ 但是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ꎬ欧洲一体化的建设最初是从经

济领域开始的ꎬ而且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如“功能主义者”当

初预料的那样ꎬ如期“溢出”到政治领域ꎮ 相反ꎬ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建构始终落后于经

济一体化ꎬ其中饱受诟病的欧盟“民主赤字”是表明这两者发展程度严重失衡的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ꎮ

但是ꎬ这一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并未引起学界与公众的重视ꎮ 尽管早在

１９７９ 年ꎬ英国议会议员大卫马昆德(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ｑｕａｎｄ)就首次提出了欧盟“民主赤

字”这一术语ꎬ并指出:“建议废除理事会的一致投票原则将会剥夺民主合法的成员国

的监管权力ꎮ 如果欧洲议会不能填补这一空白ꎬ民主赤字就会产生”ꎮ③ 然而ꎬ直到

«马约»在丹麦的第一次全民公投中被否决ꎬ这一问题才日益受到重视ꎮ 有统计资料

表明ꎬ１９９０ 年之前ꎬ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ꎬ对“民主赤字”的关注都是少之又少ꎬ自此

之后才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ꎬ特别是在欧盟通过重大条约的年份里ꎮ④ 这充分说明ꎬ

对于欧盟民主问题的关注是与欧盟的深化同步发展的ꎮ

关于“民主赤字”的讨论不可胜数ꎬ其观点也不尽统一ꎬ但仍可从中总结若干共同

点ꎮ 概括来说ꎬ欧盟的“民主赤字”是指欧盟在民主“输入”和“输出”两方面都存在着

１０１　 “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①
②
③
④

总统制国家与议会制国家的运作模式略有不同ꎬ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ꎬ在此不再详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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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ꎮ① 民主“输入”的不足是指在成员国议会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欧盟之后ꎬ行使这

部分权力的是代表成员国政府的欧盟理事会ꎬ而不是经由民主选举的欧洲议会ꎬ从而

造成了欧洲民众对欧盟决策的参与和影响力不足ꎻ而民主“输出”的不足则是指欧盟

政策的结果距公民的期待有很大差距ꎮ 简言之ꎬ判断欧盟是否存在“民主赤字”的标

准是欧洲公民是否对欧洲事务拥有足够的影响ꎮ

根据这一定义ꎬ相应地ꎬ加强议会民主被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改善欧盟“民主赤字”

的首要方式ꎮ 由于欧盟是一个由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多层治理体系ꎬ因此ꎬ其加强议会

民主的努力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ꎬ特别是在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这两个层面ꎮ

在欧洲议会层面ꎬ除在 １９７９ 年实行直接选举以外ꎬ欧盟还不断通过修订基础条约

(尤其是«单一欧洲法令»之后的条约)ꎬ提升欧洲议会在欧盟体制机制内的影响力ꎬ以

此寻求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民主化议程ꎮ 与此同时ꎬ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监

督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ꎬ其“边缘化”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ꎮ 欧洲议会与成员

国议会权力的增强ꎬ不仅有助于加强欧盟自身的民主合法性ꎬ同时ꎬ它们在欧盟决策程

序中作用的发展变化ꎬ也影响到欧盟决策机制、机构体系、权力结构和不同权力之间的

平衡ꎬ乃至欧盟自身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性质及其转型问题ꎮ

二　 欧盟层面的民主建构:“议会化”进程及其影响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ꎬ尽管欧盟目前的决策机制和机构体系的

基本框架脱胎于欧洲煤钢共同体ꎬ但与当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ꎬ特别是不同机

构的权力对比与权力均衡关系与最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ꎮ 其中变化最大的当属欧

洲议会的权力及其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地位ꎮ

(一)欧洲联盟的“议会化”进程②

欧洲议会的前身是根据 １９５１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创设的“共同大会”(Ｃｏｍ￣

ｍ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１９５８ 年改称“欧洲议会”ꎮ 创设“共同大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ꎬ

来自二战后联邦主义运动的压力ꎮ 当时ꎬ要求创设制宪大会的呼声很高ꎬ欧洲联邦主

义者希望能够按照美国费城制宪大会的模式为欧洲起草一部宪法ꎬ同时ꎬ诸如让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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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的欧盟“议会化”是指欧洲议会从一个最初仅具有咨询功能的“共同大会”ꎬ到最终发展成为举
足轻重的欧盟机构这一过程ꎬ笔者注ꎮ



内、阿登纳等欧洲一体化的先驱也寄希望于将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建成为类似于一个宪

政国家内的“两个议院”ꎻ①其二ꎬ来自成员国的压力ꎮ “高级机构” (欧盟委员会的前

身)是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机构ꎬ它打破了传统国际组织遵循的“一国一票、主权平

等”原则ꎬ且做出的决策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ꎬ因而成员国政府希望对这样的一个机

构设置一种民主控制和监督机制ꎮ 因此ꎬ在成员国政府ꎬ特别是荷兰和比利时的坚持

下ꎬ在设立高级机构的同时ꎬ创建了“共同大会”ꎬ其宗旨在于监督和控制高级机构ꎮ②

根据代议民主制的一般理论ꎬ议会主要承担以下三项功能:立法权、预算权和对行

政机构的监督权ꎮ 而在这三个方面ꎬ欧洲议会的权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ꎬ特别是在立

法权方面ꎬ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ꎮ

(１)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

欧洲议会最早拥有的一项功能即是对欧盟委员会的监督权:如果欧洲议会以２ / ３

多数通过了一项针对委员会的不信任案ꎬ则后者必须集体辞职ꎮ 这显然是仿效欧洲国

家议会对政府的弹劾功能设置的ꎮ １９７９ 年之前ꎬ欧洲议会共对委员会提起过四项不

信任案ꎬ其中两项撤回ꎬ两项未获通过ꎻ１９７９ 年之后ꎬ欧洲议会共对委员会提起过七项

不信任案ꎬ但均未获通过ꎮ 其中ꎬ１９９９ 年对桑特委员会的不信任案引起的震动最大ꎮ

尽管该不信任案未获通过ꎬ但在巨大压力下ꎬ委员会仍然宣布集体辞职ꎮ 这被认为是

欧洲议会权力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ꎮ③ 因此ꎬ尽管到目前为止ꎬ欧洲议会尚未真正

通过任何对委员会的不信任案ꎬ但这种潜在的可能使其在监督委员会工作过程中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ꎮ

但与国家议会相比ꎬ欧洲议会并不具备选举行政官员(委员会)的权力ꎬ后者是由

欧洲理事会提名并任命的ꎮ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ꎬ６０ 年来ꎬ欧洲议会在这方面的权

力稳步增强:«马约»规定ꎬ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必须“咨询”欧洲议会ꎬ后者有权否决委

员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任命ꎻ１９９４ 年ꎬ欧洲议会在桑特被提名委员会主席之后进行投

票ꎬ从此开启了欧洲议会有权就后者的任命进行投票的先例ꎬ这一权力在 １９９９ 年的

«阿姆斯特丹条约»中获得正式承认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由于欧洲议会的一些自由党、社

会党和绿党议员不同意由意大利政府提名的罗克布提吉里昂(Ｒｏｃｃｏ Ｂｕｔｔｉｇｌｉｏｎｅ)担

任司法与内务委员ꎬ迫使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欧洲议会进行投票之前 １０ 分钟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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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ｔｉｒｉｏｓ Ｐｅｔｒｏｖａｓꎬ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ｂ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ꎬ ２００８ꎬ 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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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对该候选人的提名ꎬ以避免欧洲议会为此否决整个委员会的任命ꎬ这是欧洲议会

有史以来第一次否决欧盟委员会的候选人ꎬ此举被一些欧洲媒体视为欧洲民主的“奠

基时刻”ꎮ① 尽管这一评论也许有夸张的成分ꎬ但这无疑是欧盟朝向议会民主模式迈

进的标志性事件ꎮ ２００９ 年的«里斯本条约»进一步规定ꎬ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须“考虑

欧洲议会的选举情况”ꎬ且该候选人应“经由议会多数选举”ꎮ 同时ꎬ该条约明确规定ꎬ

委员会“集体对欧洲议会负责”ꎮ

此外ꎬ欧洲议会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途径监督委员会的权力ꎬ例如审查后者的年

度报告ꎬ以及 ２００９ 年引入的针对委员会的“质询时间”(Ｉｎｑｕｉｒｙ Ｈｏｕｒ)等ꎮ

(２)预算权

根据传统政治学理论ꎬ预算权是议会必须具备的另一项重要功能ꎬ它也是欧洲议

会较早获得的权力之一ꎬ但与其他功能相比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这也许与

欧盟的预算规模较小有关ꎬ但是否拥有预算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预算ꎬ却是

决定欧洲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ꎮ 预算权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

欧盟自身的性质及其权能的演变以及欧盟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ꎬ还涉及欧盟与成员国

之间、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博弈ꎮ

欧共体最初的预算方式与其他国际组织并没有差别ꎮ 但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年通过的一

系列“预算条约”创设了独特的预算机制ꎬ特别是改变了预算决策方式ꎮ 自 １９７０ 年的

“卢森堡条约”开始ꎬ欧洲议会在预算程序中的影响不断扩大ꎬ特别是“自有财源”的创

设ꎬ给予了欧洲议会在“非强制性支出”领域增加、减少、批准或拒绝批准预算的权力ꎬ

从而逐渐获得了几乎与理事会同等的预算权ꎬ因而也获得了通过控制预算(如行政支

出预算)来制约欧盟其他机构的间接权力ꎮ 例如ꎬ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正是由于欧洲议会对

委员会财政管理的批评这一“导火索”ꎬ最终导致了委员会集体辞职ꎮ 因此ꎬ“卢森堡

条约”被认为是欧洲议会机构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分水岭ꎮ

此后欧盟又对预算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ꎬ例如在 １９８８ 年引入“多年度财政框

架”ꎬ以及«里斯本条约»带来的一系列重要变化ꎬ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欧洲议会的预

算权ꎬ尤其是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支出之间的差别被取消ꎬ预算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得到

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同意ꎮ 从此ꎬ欧洲议会在预算问题上获得了与理事会完全平等的

权力ꎬ甚至可以在理事会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通过预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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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ꎬ蒙绍(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ｕｎｃｈａｕ)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金融时报»撰文称ꎬ这是“欧洲民主伟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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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立法权

立法是任何国家议会都应具备的最重要职能ꎬ因而也是最能体现一个机构权力大

小的领域ꎮ 到目前为止ꎬ立法也是欧盟最主要的活动ꎬ但这也是欧洲议会最晚才获得

实质性权能的领域ꎬ而且其间经历了重大变革ꎮ

最初ꎬ欧洲议会在立法程序中仅具有“咨询”功能ꎬ即在委员会提交立法动议之

后、理事会做出批准立法动议的决定之前ꎬ须首先咨询欧洲议会的意见ꎬ但这一规定并

不具有强制约束力ꎮ 直到 １９８０ 年ꎬ欧洲法院在 Ｉｓｏｇｌｕｃｏｓｅ 判决中否决了委员会未经咨

询欧洲议会的一项决定ꎬ并且指出:“在条约规定的情况下ꎬ欧洲议会的咨询因此构成

一项基本程序ꎬ如果无视这一点ꎬ则意味着相关法令无效ꎮ”①但咨询权毕竟只体现在

程序方面ꎬ欧洲议会仍然既无否决权ꎬ也无修订立法草案的权力ꎬ而且理事会和委员会

也不是必须听从欧洲议会的意见ꎮ 欧洲议会唯一可用来影响立法的途径只是通过延

迟提供咨询意见ꎬ与委员会和理事会经过协商ꎬ力图说服后者修改立法ꎬ但这毕竟是非

正式的方式ꎮ 而且ꎬ对于理事会标注为“紧急”的立法动议ꎬ欧洲议会的无限期延迟行

为是不合法的ꎮ 总之ꎬ在咨询程序框架下ꎬ欧洲议会对欧盟立法的影响力十分有限ꎮ

欧洲议会立法权的首次突破是 １９８６ 年«单一欧洲法令»的生效ꎮ 该法令创设了

合作程序与同意程序ꎮ 合作程序为咨询程序增加了“二读程序”ꎬ它是指在“一读”阶

段ꎬ欧洲议会可对立法提案提出修正意见ꎬ如果理事会不同意这一意见ꎬ则可通过一项

“共同立场”ꎻ在“二读”阶段ꎬ如果欧洲议会再次提出对理事会“共同立场”的修正意

见ꎬ或者否决了理事会的“共同立场”ꎬ则理事会只能经由一致同意才能推翻欧洲议会

的意见ꎮ 然而ꎬ由于全体一致很难达到ꎬ理事会“通常会寻求与欧洲议会进行协调ꎬ以

防止其议案被否决”ꎮ② 这样ꎬ欧洲议会就在事实上获得了修订或否决立法动议的权

力ꎬ同时也获得了与欧盟其他机构讨价还价的砝码ꎮ 合作程序适用于绝大部分与单一

市场有关的立法动议ꎬ约占欧盟立法总数的 １ / ３ꎮ 因此ꎬ普遍认为ꎬ这项程序表明ꎬ无

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ꎬ欧洲议会对联盟立法的影响都有了质和量两方面的突

５０１　 “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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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ꎮ① 合作程序为后来的共同决策程序奠定了基础ꎮ 而根据同意程序ꎬ入盟条约与联

系国协定必须首先得到欧洲议会的同意才能生效ꎬ也就是说ꎬ欧洲议会在这些领域获

得了否决权ꎮ 因此ꎬ«单一欧洲法令»成为使欧洲议会转变为欧盟立法程序真正参与

者的第一步ꎮ
１９９１ 年的«马约»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里程碑ꎮ 这是因为ꎬ自«马约»生效之日

起ꎬ欧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ꎬ从一个经济共同体开始向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发展ꎬ

特别是«马约»首次引入了欧洲公民身份、单一货币政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ꎬ这

些都是真正具有政治性质的领域ꎮ 甚至有学者因此认为ꎬ欧盟至今仍处于“后马约时

代”ꎮ② 在欧盟的民主建构方面ꎬ«马约»也同样带来了重大突破ꎬ特别是ꎬ它引入了共

同决策程序ꎬ为使欧洲议会日后逐步在立法程序中获得与理事会平等的地位以及在欧

盟发挥核心作用提供了合法依据ꎮ

共同决策程序是在合作程序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ꎬ其立法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与合

作程序类似ꎬ但增加了“三读”程序ꎮ 第一ꎬ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同时提交立法

提案ꎮ 第二ꎬ“一读”ꎮ 它包括两个步骤ꎬ首先是欧洲议会审议提案ꎬ审议结果为同意

提案或提出修正案ꎻ接下来ꎬ由理事会审议欧洲议会的意见ꎬ如果它同意欧洲议会的全

部意见ꎬ则提案获得通过ꎻ如果理事会不同意欧洲议会的意见ꎬ则将形成自己的修改意

见ꎬ并将其通报给欧洲议会ꎮ 第三ꎬ“二读”ꎬ即欧洲议会在三个月内审议理事会提出

的修改意见ꎬ结果有三种:一是同意理事会的修改意见或未做出任何决定ꎬ则提案按照

理事会的修改意见通过ꎻ二是否决理事会的修改意见ꎬ则立法程序终止ꎻ三是对理事会

的修改意见提出修正案ꎬ将修正案交由理事会再次审议ꎮ 如果理事会同意欧洲议会的

全部修正案ꎬ则立法提案通过ꎻ如若不同意ꎬ则召开调解委员会ꎮ 第四ꎬ由同等数量的

理事会成员和欧洲议会成员组成调解委员会ꎬ若能在六周内就立法提案达成共同文

本ꎬ并获得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分别表决通过(“三读”)ꎬ则立法提案通过ꎬ否则不管哪

一方未通过该提案ꎬ它均被视为未获通过ꎮ
共同决策程序被认为是对欧洲议会立法地位的重大提升ꎬ因为这一程序首次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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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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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欧洲议会“真正的和绝对的立法否决权”ꎮ① 该程序与合作程序的最大区别是ꎬ欧洲

议会有权在“二读”程序中否决理事会的“共同立场”ꎮ 而且ꎬ尽管理事会可重新提出

新的立法动议ꎬ欧洲议会在“三读”程序中仍有权否决该项新的动议ꎮ 因此ꎬ毫无疑

问ꎬ这标志着“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ꎬ欧洲议会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立法机

构”ꎮ② 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欧洲议会立法权力的实质性增强ꎬ这包括经由共同决策程

序通过的立法的数量、欧洲议会行使否决权的动议数量、欧洲议会使理事会和委员会

成功接受其修正案的数量等ꎬ以及欧洲议会自身要求进一步扩大共同决策所涵盖领域

的建议数量ꎮ③ 例如ꎬ１９９３ 年ꎬ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放开语音电话(Ｏｐ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Ｖｏｉｃｅ－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ｙ)管制的动议ꎬ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未能在调解委员会

中就指令提案达成一致ꎮ 此后ꎬ理事会再次提交了最初的提案文本ꎬ而欧洲议会立刻

投票否决了这一文本ꎮ 这是欧洲议会首次成功阻止委员会的立法提案ꎬ并由此开创了

一个先例ꎬ即在共同决策程序框架下ꎬ如果未能在调解委员会阶段就一项共同文本达

成协议ꎬ则在事实上意味着立法程序的终结ꎮ④

«马约»之后的每一项基础条约都进一步扩大了共同决策程序的适用范围ꎮ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ꎬ共同决策程序适用的范围增加了 ４０ 多个新条

款ꎬ已占到欧盟决策领域的 ９５％ꎬ⑤不仅涵盖了与共同市场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ꎬ同时

也涵盖了一些更为敏感的领域ꎬ例如对移民工人社会保障的协调ꎻ对人员的边境控制ꎻ

接收与管理避难者与非法移民的措施ꎻ经济与社会基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的

资助ꎬ以及刑事领域的司法与警务合作等ꎮ

最重要的是ꎬ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ꎬ共同决策已经成为欧盟的“普通立法程

序”ꎬ这意味着共同决策程序不再是一种“例外”或特殊情况ꎬ而是一种常态、一种规

则ꎬ标志着理事会垄断立法权的局面已经被打破ꎬ“欧洲议会已是名副其实的欧盟‘机

构三角’中的一部分”ꎮ⑥ 这也因此成为欧盟议会化进程中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变革ꎮ

７０１　 “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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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会化”进程对欧盟民主建构与政治体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ꎬ６０ 年间ꎬ欧洲议会已经从一个由成员国代表组成、仅具有立法咨询和

有限监督功能的“共同大会”ꎬ发展成为一个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与理事会地位几近

完全平等的立法决策机构ꎮ 无论是从权能、地位还是从影响来看ꎬ欧洲议会都发生了

非常重大的变化ꎬ而这些变化对欧盟的民主建构、机构均衡以及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

欧盟ꎬ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首先ꎬ这一进程对于欧盟的民主建构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１９７９ 年ꎬ欧洲议会

举行第一次直接选举ꎬ此后直接选举得以机制化ꎬ欧洲议会成为欧盟唯一经由全体公

民通过普遍的直接选举选出的机构ꎮ 相应地ꎬ对于欧洲议会的组成ꎬ条约的规定也发

生了变化ꎬ从原来的“各国人民的代表”更改为“联盟公民的代表”ꎬ进一步突出了欧洲

议会的代表性ꎮ 而且ꎬ«里斯本条约»还首次明确提出了“代议民主制”原则ꎮ 修订后

的«欧洲联盟条约»第二编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明确规定:“联盟的运行以代议民主制为基

础”(此前仅是泛泛地提到“民主原则”)ꎮ 这一提法具有关键的标志性意义ꎬ代议民主

制因此成为欧盟的基础性原则ꎬ“被赋予了宪法地位”①并逐渐实现了制度化ꎮ

其次ꎬ欧盟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ꎮ 随着欧盟逐渐扩大欧洲议会的

权力ꎬ并以此作为实现民主化的重要途径之一ꎬ欧洲议会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欧盟立法

的共同决策机构ꎬ同时也是负责批准欧盟预算的共同决策机构ꎮ 而在行政监督权方

面ꎬ欧洲议会不仅有权通过质询、弹劾、审查年度报告等方式监督和控制委员会的行

为ꎬ还有权审查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审计院、监察署等其他欧盟机构的工作ꎮ 欧洲议

会的行政监督权力已经非常类似于国家议会的权力ꎮ② 在此意义上ꎬ欧盟各机构之间

原有的平衡得到了改变ꎬ特别是欧洲议会与委员会的关系ꎮ 在完成多轮改革之后ꎬ欧

洲议会获得了“选举”委员会主席和批准委员会成员任命的权力ꎻ监督委员会行使行

政权和执行欧盟法律的权力ꎻ以及通过不信任动议解散委员会的权力(尽管这一权力

自共同大会成立之日起就存在ꎬ但在 １９７９ 年之前ꎬ由于欧洲议会成员均为成员国议

员ꎬ因此不可能对由各国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委员进行弹劾ꎬ但 １９７９ 年直接选举改变了

这一局面)ꎮ 而这些权力的存在ꎬ本身就是欧盟民主取得的重大进步ꎬ也意味着委员

会要真正向欧洲议会负起政治责任ꎮ

最后ꎬ欧洲议会的种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盟政治体系的结构ꎮ 学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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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ꎬ欧洲议会权力的不断增强ꎬ特别是«马约»引入的共同决策程序ꎬ是欧盟有史

以来最重要的机构变革ꎬ它改变了欧盟的治理体系ꎬ而且“对更广泛的欧盟政治体系”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①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ꎬ由于欧洲议会在欧盟立法的绝大多

数领域都已获得了与理事会平等的立法决策权ꎬ因此ꎬ欧盟正在向一种“两院制”议会

体系发展ꎮ② 目前ꎬ在理论上ꎬ对于“两院制”议会体系并不存在公认的统一标准ꎻ在实

践中ꎬ在采用两院制体系的不同国家ꎬ两个议院的结构、权力分配、各自代表的选民ꎬ以

及议事程序也不尽相同ꎬ唯一公认的标准是议会的两个不同议院共同分享决策权

力ꎬ③且不同议院有不同的代表方法ꎮ 欧洲议会无疑满足了这一要求:它和理事会代

表的是不同的利益ꎬ理事会代表的是成员国的利益ꎬ而欧洲议会代表的是“人民的声

音”ꎻ二者共同分享立法决策权ꎬ而且只有在两者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相关决策ꎮ

另外ꎬ根据代表方式以及立法权力的分配ꎬ有学者将两院制划分为“弱两院制”和“强

两院制”(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ｉｃａｍ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④认为如果议会两院分别代表不同的选

民ꎬ而且两院的立法权力平等ꎬ那么这样的两院制就是“强两院制”ꎬ反之则是“弱两院

制”ꎮ 根据上述理论ꎬ共同决策程序不仅使得欧盟的决策体系完全符合两院制的标

准ꎬ而且这一体制已经从«马约»之前的“弱两院制”逐步发展成为“强两院制”:多年

来ꎬ理事会一直是欧共体 /欧盟的主要决策机构ꎬ欧洲议会与理事会相比其权力显然不

具有对称性ꎻ自«马约»引入共同决策程序之后的二十多年间ꎬ尽管欧洲议会在少数领

域仍不具备立法权ꎬ但它与理事会在立法决策中的地位基本上实现了平等ꎮ 也正是在

此意义上ꎬ可以认为ꎬ欧盟正在向“强两院制”发展ꎬ意即在向某种议会民主模式发展ꎬ

尽管这一模式的最终方向尚不够清晰ꎮ⑤

三　 欧盟决策监督中的成员国议会:“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一)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成员国议会:“去议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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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ꎬ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ꎬ特别是为了弥补“民主赤字”问题ꎬ欧洲议会

的权力和地位在不断增强ꎬ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ꎬ也已得到普遍认可ꎮ 随着对“民

主赤字”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ꎬ成员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也开始进

入人们的视野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这一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关

注ꎬ并且越来越与关于欧盟民主赤字及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ꎮ

二战结束以来ꎬ西方议会制国家的一个总体发展趋势是ꎬ“立法权相对削弱ꎬ立法

权转移到行政权力机构中去ꎬ行政权不断扩大ꎬ已经成为西欧政治制度演变的一种总

趋势”ꎮ① 这一过程被称为“去议会化”ꎬ而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和不断深入则加剧了这

一趋势ꎮ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ꎬ②自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ꎬ无论是相较于欧洲议会ꎬ

还是相较于本国行政机构ꎬ成员国议会都是一体化的最大“输家”ꎬ欧洲一体化的进展

使其在国家决策中本已边缘化的地位愈益边缘化ꎮ 也就是说ꎬ欧洲一体化加速了成员

国的“去议会化”进程ꎮ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ꎬ随着欧共体 /欧盟的权能涵盖了

越来越多的领域ꎬ成员国也在向欧盟让渡更多的主权权力ꎬ特别是立法权能ꎮ 而立法

权能本来是西方国家议会的核心功能ꎬ国家立法范围的缩小ꎬ就意味着国家议会的立

法范围受到更多的限制ꎮ 特别是近年来ꎬ欧盟立法几乎涉及了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活的

各个方面ꎬ从而使得国家议会可自主立法的空间大大减少ꎻ第二ꎬ一直以来ꎬ特别是在

«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ꎬ理事会在欧盟决策机制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ꎬ而理事会是

由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组成的ꎬ因此ꎬ尽管由于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欧盟而使成员国政府

的行动能力受到了一定限制ꎬ但它们长期以来仍然在欧盟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ꎮ 与此

相反ꎬ国家议会在欧盟没有代表权ꎬ从而在机制方面与本国政府相比处于劣势ꎬ因而国

家议会在欧盟决策程序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ꎬ从而使得国内行政－立法机构之间的力

量对比进一步向行政机构倾斜ꎻ第三ꎬ由于受到资源有限、信息不对称等各方面因素的

掣肘ꎬ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事务上的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ꎬ并导致成员国行政机

构的权力进一步坐大ꎮ 与此相应ꎬ国家议会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ꎮ 因此ꎬ与欧洲议

会相反ꎬ国家议会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牺牲者”ꎮ 同时ꎬ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事务中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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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政府的能力也相应被削弱ꎮ 在欧洲一体化愈益加深的背景下ꎬ对于国家议会而

言ꎬ如何确保政府对议会负责ꎬ并确保对行政机构进行有效和重要的监督ꎬ无疑是一项

艰巨的挑战ꎮ 对于欧盟而言ꎬ如何增强国家议会在欧盟决策程序中的参与和监督作

用ꎬ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ꎬ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与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有关ꎬ也与欧

盟和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权力转移息息相关ꎮ

(二)欧盟民主建构中的成员国议会:“再议会化”

(１)“再议会化”:欧盟民主建构中的成员国议会

多年来ꎬ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机制中似乎一直属于一种“可有可无”的角色ꎬ但

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关注ꎮ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ꎬ民主监督问题越来越引起

重视ꎬ特别是在«单一欧洲法令»通过之前ꎬ各成员国在就该法令文本进行辩论期间ꎬ

如何解决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程序中被边缘化这一问题被逐渐提上议程ꎮ 与此同

时ꎬ欧盟也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某种途径将国家议会纳入欧盟决策程序ꎮ 因此ꎬ欧盟多

年来在不断努力提升国家议会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作用ꎬ以期增加民主成分ꎬ并缓解

疑欧主义者的疑虑ꎮ

在这方面ꎬ«马约»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ꎬ该条约是第一部正式承认成员国议会在

欧盟体系中的地位ꎬ特别是其监督职能的基础条约ꎮ 该条约第 １３ 号和第 １４ 号声明ꎬ

是朝向承认国家议会作用迈出的第一步ꎮ 第 １３ 号声明指出:“有必要鼓励国家议会

更深入参与欧盟的活动ꎮ”同时ꎬ该声明呼吁改善成员国议会获得信息的途径ꎬ因为获

得信息的渠道有限是制约成员国议会对欧盟决策进行有效监督的一个重要障碍ꎮ 而

第 １４ 号声明则鼓励成员国议会为欧盟“实质性的”政策问题(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

做出贡献ꎮ 但是ꎬ«马约»仅是从法律上承认了有必要提高国家议会的作用ꎬ这一点尚

不能构成议会化进程的实质性进展ꎮ①

在这之后通过的各项基础条约对此予以了进一步完善ꎮ «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关

于“成员国议会作用”的议定书进一步明确了成员国议会的作用ꎮ 它规定:委员会必

须将所有立法动议呈送成员国议会ꎬ而且只有在提交动议的六个星期之内(«里斯本

条约»延长为八周)ꎬ成员国议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将立法动议提交理

事会ꎮ 同时ꎬ该议定书承认ꎬ成员国议会保留对欧盟立法动议的监督权是十分必要的ꎮ

此外ꎬ«阿姆斯特丹条约»还包含一份关于成员国议会监督辅助性原则实施的议定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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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与基础条约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ꎬ因而使得成员国议会的作用得以制度化ꎮ

此后的«尼斯条约»和«莱肯宣言»将成员国议会与欧洲一体化事业、欧洲联盟的

民主合法性联系起来ꎮ 特别是«莱肯宣言»指出:“欧洲联盟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民主价

值ꎬ其所追求的目标ꎬ及其所拥有的工具ꎮ 然而ꎬ其合法性同样也来自于民主、透明和

有效率的机构ꎮ 成员国议会也为欧洲事业的合法性做出了贡献
∙∙∙∙∙∙∙∙∙∙∙∙∙∙∙∙∙∙∙∙

①”ꎮ 以此为基础ꎬ欧

盟制宪大会专门设立了一个“成员国议会作用”小组(ＷＧ ＩＶ)ꎬ讨论成员国议会能够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ꎮ 讨论的最终成果体现在«欧洲宪法条约»文本之

中ꎬ尽管该条约最终夭折ꎬ但«里斯本条约»保留了其绝大部分内容ꎮ

«里斯本条约»的最重要宗旨之一即为增强欧盟民主ꎬ增强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

策程序中的作用是其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ꎮ 在这方面ꎬ«里斯本条约»引入

了多项创新ꎮ 第一ꎬ它首次正式承认了成员国议会在构建欧盟民主中的作用ꎬ并明确

规定了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和方式(«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２ 条)ꎮ 第二ꎬ«里斯本条

约»(«关于成员国议会在欧洲联盟中作用的议定书»)强化了成员国议会的信息权ꎬ并

将必须提交给成员国议会的文件予以了进一步细化和深化ꎬ它们不仅有权从本国政

府ꎬ而且有权从欧盟机构直接获得有关欧盟立法性法令、立法规划、委员会的咨询性文

件(包括白皮书和绿皮书)、理事会关于立法性法令的讨论纪要ꎬ以及欧洲审计院的年

度报告等ꎻ第三ꎬ对欧盟在“自由、公正与安全领域”框架下行动的监督权ꎮ 在该领域ꎬ

成员国议会除有权参与对该领域政策的评估之外ꎬ还有权参与对欧洲警察组织(Ｅｕ￣

ｒｏｐｏｌ)的政治监督以及对欧洲司法组织(Ｅｕｒｏｊｕｓｔ)相关活动的评估ꎻ第四ꎬ在条约修订

中的作用ꎮ 如在根据普通修订程序修订条约的情况下ꎬ成员国议会有权参与审议条约

修订案的大会ꎻ在根据简易修订程序修订条约的情况下ꎬ如果欧洲理事会希望修改投

票程序ꎬ即将一致同意或特殊立法程序修改为特定多数或普通立法程序ꎬ则必须将这

一提议提交成员国议会ꎬ而若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议会提出反对这一建议ꎬ则不能修改

决策程序ꎻ第五ꎬ其他一些权力ꎬ例如获知第三国申请加入欧盟的信息权ꎬ委员会告知

其有关灵活性条款动议的信息权ꎬ以及参与议会间合作的权力等ꎮ 不可否认ꎬ对于这

些规定中的大多数而言ꎬ其象征意义更超过实际意义ꎬ但将其写入基础性条约这一点

至少使成员国议会的作用获得了法律保障ꎬ并且可能成为未来发挥真正效用的起点ꎮ

除上述权力之外ꎬ成员国议会获得的一项最有效的权力是监督欧盟立法是否符合

辅助性原则ꎬ这也是«里斯本条约»的重要创新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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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性原则由«马约»确立ꎻ«里斯本条约»则正式赋予成员国议会监督欧盟机构

遵守这一原则的权力ꎮ 该条约“关于适用辅助性原则与相称性原则的议定书”规定ꎬ

如果超过 １ / ３ 的成员国议会 /议院(每个成员国 ２ 票ꎬ两院制议会每个议院 １ 票)认为

某项立法性草案违反了辅助性原则ꎬ则委员会以及提交该立法动议的机构必须对立法

性草案进行复审ꎬ并在此之后决定维持、修订或撤销该动议(即所谓“黄牌” [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ｒｄ]条款或“早期预警机制”①)ꎮ 此外ꎬ在共同决策程序框架下ꎬ如果超过 １ / ２ 的成

员国议会 /议院认为某项立法性草案违反了辅助性原则ꎬ则委员会不仅必须对该草案

进行复审ꎬ而且ꎬ如果它坚持维持原有草案ꎬ但理事会经过 ５５％多数或者欧洲议会经

由多数投票认为该议案与辅助性原则不符ꎬ则该议案被视为不予通过ꎬ此为“橙牌警

告机制”(ｏｒａｎｇｅ ｃａｒｄ)ꎮ 除此之外ꎬ成员国议会或议院也可以以某项立法性法令违反

辅助性原则为由ꎬ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ꎮ

欧盟委员会 １９９３ 年开始发布关于适用辅助性与相称性原则的年度报告ꎮ②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也就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当年ꎬ该报告开始专门涵盖成员国议会针对辅

助性原则的监督意见ꎮ 根据这项报告ꎬ２００９ 年ꎬ在成员国议会 /议院提交的意见中ꎬ有

１８ 份涉及辅助性原则ꎻ２０１０ 年ꎬ成员国议会提交的相关意见反倒有所下降ꎬ仅为 １２

份ꎻ但在 ２０１１ 年有了大幅增加ꎬ达到 ６４ 份ꎬ比上一年增加了 ７５％ꎻ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间稳

步增长ꎬ分别为 ７０ 份和 ８８ 份ꎮ 但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底ꎬ成员国议会仅启动了两次“黄牌

预警”程序ꎮ 一次是 ２０１２ 年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在自由开业与自由提供服

务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权利”的条例草案ꎬ③共有 １２ 个成员国的 １９ 个议院提交了(最

低票数为 １８ 票)认为其违反辅助性原则的意见ꎮ 但委员会的回复认为ꎬ鉴于该动议

涉及的是自由流动框架下基本权利的行使ꎬ因而无法在成员国层面实现ꎬ因此并不违

反辅助性原则ꎬ但认为可能很难得到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支持ꎬ因此决定撤回该动

议ꎮ④ 另一次是针对 ２０１３ 年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设立“欧洲公诉人办公室”(Ｅｕ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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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１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参见欧盟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ｍａ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ｎ.ｈｔｍ＃ｔｏｐꎬ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访问ꎮ

ＣＯＭ (２０１２) １３０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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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的动议ꎬ目的是对侵犯欧盟财政利益的嫌疑人进行调

查和起诉ꎮ 共有 １１ 个国家的议会 /议院(１８ 票ꎬ因涉及“自由、安全与公正领域”ꎬ只需

１ / ４ 票数即可)提交了相关意见ꎮ 但委员会经过复审ꎬ认为该动议并未违反辅助性原

则ꎬ因而决定维持原动议ꎮ①

由于迄今为止启动“黄牌预警”的案例仅有两件ꎬ因此还很难对今后的发展趋势

做出结论性的判断ꎬ也无从评估这仅仅是偶然事件ꎬ还是代表着成员国议会间合作方

式的一种真正变化ꎮ 而且ꎬ不可否认ꎬ上述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缺陷:第一ꎬ

要在短短八周内得到至少 １８ 个议院(总票数为 ５６ 票)的同意ꎬ时间显然比较仓促ꎻ第

二ꎬ成员国议会只有监督辅助性原则的权利ꎬ而没有监督相称性原则的权利ꎬ但这二者

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ꎻ第三ꎬ该机制只能延迟而不能阻止立法性法令的通过ꎬ“橙牌机

制”的生效最终仍要取决于理事会或欧洲议会的意见ꎮ 因此ꎬ尽管此项程序能够在立

法程序的早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ꎬ但仍不能构成成员国议会对立法程序的直接参

与ꎮ② 有些学者也因此并不认为这一机制具有实质性意义ꎮ

的确ꎬ如果从上述角度来看ꎬ到目前为止ꎬ成员国议会获得的监督权力仍然较弱ꎬ

而且其重要性也仍然有限ꎬ即使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ꎬ在欧盟层面ꎬ成员国议会

仍然没有获得选举功能和立法功能ꎻ联系功能也微乎其微ꎬ只有监督功能获得了一定

程度的增强ꎮ 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ꎬ那么ꎬ«里斯本条约»既没有带来权能的革命性

转移ꎬ也没有创设任何足以改变机构间平衡的新机制ꎮ 但重要的是ꎬ至少从法律基础

上ꎬ该条约赋予了成员国议会集体参与欧盟事务的权力和可能性ꎬ从而使其未来有可

能作为一个集体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真正参与者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如果具有充足的政治

意愿和长期努力ꎬ就有可能以此为起点获得更多的权能ꎮ 同时ꎬ由于在监督辅助性原

则实施这一问题上ꎬ成员国议会可绕过本国政府直接参与欧盟事务ꎬ因而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二战以来欧洲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坐大的趋势ꎮ 特别是ꎬ由反对党控制的议

院ꎬ例如英国上院和法国的参议院ꎬ更有可能有意愿以这一机制为契机重新恢复和加

强对政府的控制权(在欧盟事务上)ꎮ 最后ꎬ由于辅助性原则是决定和判断成员国与

欧盟权能划分的根本原则之一ꎬ因此ꎬ在此意义上ꎬ成员国议会将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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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权能分配(即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能分配)的“守护者”ꎬ并且将对决定何种权能

应被置于成员国控制之下起到促进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就决定权能的分配而言ꎬ成员国

议会在欧盟决策中的权力得到了增强ꎮ 因此ꎬ尽管从表面上看ꎬ欧盟条约中那些旨在

加强成员国议会参与权的规定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ꎬ但如果考虑到各种不同措施的综

合效应ꎬ那么ꎬ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就有可能得到重新肯定ꎮ①

(２)欧盟民主建构的间接途径:成员国议会对本国政府在欧盟事务决策方面的监

督

在欧盟层面加强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的监督权力ꎬ这是欧盟努力实现民主合法

性的直接途径ꎬ但并非唯一途径ꎮ 鉴于欧盟的性质使然ꎬ欧盟必须依赖成员国行政机

构ꎬ以实施欧盟立法ꎮ 因此ꎬ在理论上ꎬ“欧盟也可以依赖成员国议会监督和控制跨国

行政权力”ꎮ ②可以认为ꎬ成员国议会监督本国政府与欧盟事务有关的决策ꎬ是欧盟实

现民主合法性的一种间接途径ꎮ

最初ꎬ成员国议会对于在国内监督本国政府的欧盟事务决策表现出来的关注程度

参差不齐ꎮ 随着欧盟涉及的政策领域越来越多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ꎬ成员国

议会也逐渐适应了“欧洲化”进程ꎬ并创设和完善了监督本国政府实施欧盟政策的规

则与程序ꎮ 尤其是ꎬ每个成员国议会都设立了专门的欧洲事务委员会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其中ꎬ德国是最早在议会框架下成立欧洲事务委员会的国家(１９９１

年)ꎬ负责处理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些事项ꎬ其参与程度在德国宪法法院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做出关于«马约»的判决之后不断增强ꎮ③ 再如ꎬ英国早在 １９７３ 年加入共同体

时便在议会中设立了“欧洲立法专门委员会”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ｏｎ)ꎬ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ꎬ于 １９９８ 年将其改组为专门的“欧洲事务委员会”ꎮ

各国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的监督途径、范围和深度不尽相同ꎬ但其主要职责都是评估

欧盟文件ꎬ监督本国政府在欧盟事务中做出的决策ꎬ并要求本国政府在欧盟事务方面

向其负责ꎮ 例如ꎬ英国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有权评估各类欧盟文件ꎬ并且规定ꎬ在欧洲

事务委员会未完成审议之前ꎬ政府的任何代表都不得在理事会中投赞成票ꎮ 但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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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ꎬ政府代表可以在未完成审议程序之前投赞成票ꎬ但须向议会做出解释ꎮ①

尽管各国议会都加强了对政府欧盟事务决策的监督ꎬ但单个国家议会的影响毕竟

有限ꎬ因此ꎬ各国议会之间的合作与信息交流ꎬ也是成员国议会对欧盟事务发挥影响力

的重要途径ꎮ １９８９ 年ꎬ在拉伦特法布耶斯(Ｌａｒｅｎｔ Ｆａｂｉｕｓ)的倡议下ꎬ欧洲议会与成

员国议会成立了“欧洲事务委员会议会间大会”(ＣＯＳＡＣ)ꎬ每年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召

开两次会议ꎬ参会人员包括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的代表ꎬ其目的在于为各国议会提

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协调的平台ꎬ并寻求采取集体行动ꎮ 随着«马约»和«阿姆斯特丹条

约»的生效ꎬ该议会间大会开始向制度化和体系化方向迈进ꎮ 条约规定ꎬ该大会有权

审查自由、公正与安全领域以及有可能对个人自由和权利产生影响的任何立法性法令

草案ꎮ «里斯本条约»赋予成员国议会监督辅助性原则实施的权力ꎬ为进一步加强成

员国议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契机ꎮ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该“议会间大会”便采取行

动鼓励成员国议会提交针对委员会立法动议的意见ꎬ但数量非常少ꎬ每年只有 ２－３

个ꎬ且参与行动的成员国议会大多给出的是肯定性意见ꎮ 因此ꎬ至少到目前为止ꎬ该

“议会间大会”在这方面的实质性影响仍然十分有限ꎮ

由于欧盟是一个既具有超国家性质又具有政府间性质的混合政治体ꎬ因此ꎬ不太

可能以任何单一方式实现民主建构的目的ꎮ 最好的方式是将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

的合法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欧盟层面ꎬ由欧洲议会代表欧盟的合法性ꎬ体现为欧洲

议会决策权和监督权的不断扩大和增强ꎻ而在成员国层面ꎬ这种合法性则体现在各国

议会对本国政府的欧盟决策进行合法性监督ꎬ②而且ꎬ这也是成员国议会发挥作用的

最主要途径ꎮ

四　 结语:发展中的双重民主机制及其对欧盟政治体制的影响

多年来ꎬ欧盟一直在寻求通过各种途径构建和增强民主ꎮ 除本文所讨论的议会民

主途径之外ꎬ欧盟还采取了其他多种加强民主的措施ꎬ特别是公民动议等直接民主方

式ꎬ但加强议会民主仍然是构建民主的最主要途径ꎬ而且是到目前为止最普遍也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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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最有效的方式ꎮ 事实也证明ꎬ通过同时在超国家和成员国这两个层面加强议会在欧

盟决策与监督中的作用和影响ꎬ欧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双重议会民

主模式ꎮ 同时ꎬ其民主因素的加强ꎬ也对欧盟的民主合法性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ꎬ正

如有学者所说:“任何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其立法程序的合法性”ꎮ① 尽管目前

欧盟的民主建设仍然存在种种缺陷ꎬ特别是不存在超国家层面的人民(ｄｅｍｏｓ)ꎬ以及

备受诟病的多数代表制等问题ꎬ但是ꎬ不管是欧洲议会立法决策权和监督权的增强ꎬ还

是成员国议会作为一个集体行使对辅助性原则的监督权ꎬ从而间接影响欧盟立法ꎬ都

无疑是欧盟民主的重要进步ꎮ 因此ꎬ有理由认为ꎬ欧盟通过构建“双重民主”ꎬ在很大

程度上增强了其民主合法性ꎮ

而欧盟层面的“议会化”过程和成员国层面的“再议会化”过程也对欧盟的机制体

制以及成员国的国内政治秩序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ꎮ

在超国家层面ꎬ随着欧洲联盟的“议会化”进程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

来ꎬ«马约»启动政治一体化ꎬ使得这一进程加快ꎮ 这一进程以欧洲议会权力的增强为

核心ꎬ强化了欧洲议会相对于其他欧盟机构的权力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盟的机构

平衡ꎬ从而引发了欧盟决策机制的变革ꎮ 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ꎬ此前欧盟立法过程中

的“委员会－部长理事会”轴心已为“理事会－委员会－议会”的三角关系所取代ꎮ② 欧

盟不同机构之间的权限分配以及采用哪种决策程序ꎬ是由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

关系决定的ꎻ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将相应地引发权力平衡的改变ꎮ 同样ꎬ欧盟决策机制

发生的变革反过来也可以改变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ꎬ并将间接影响到欧盟总

体的权力结构ꎮ 这种权力结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ꎬ特别是超国家

权力与政府间权力(成员国)之间的博弈ꎮ 这种博弈也将最终决定欧盟未来的发展方

向ꎮ 当然ꎬ作为政府间主义与联邦主义妥协的产物ꎬ包括成员国在内的欧盟各行为体

仍将尽力保持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ꎮ 也正因为此ꎬ欧盟总体的组织机构与制度框架

依然保持着«罗马条约»确立的基本架构ꎬ其制度变革是渐进性的ꎬ而非革命性的ꎮ

而在成员国层面ꎬ尽管相较于欧洲议会ꎬ成员国议会对于欧盟决策的影响力仍然

较弱ꎬ但鉴于其最初在欧盟决策程序中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和影响ꎬ目前这样的状况已

经是很大的进步ꎮ 特别是成员国议会能够通过对欧盟立法是否遵守辅助性原则进行

监督ꎬ从而至少在法律上特别是在欧盟立法程序中获得了一定地位ꎮ 同时ꎬ成员国议

７１１　 “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①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ꎬ ｐｐ. １０５６－１０７３.
周弘等:“欧洲联盟 ５０ 年:经济、法律、政治与价值建构”ꎬ周弘主编:«欧洲发展报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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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对本国政府行使欧盟事务决策权进行监督ꎬ也是欧盟实现民主的一种间接途

径ꎮ 因为欧盟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成员国行政机构ꎬ同时ꎬ尽管欧盟已经拥

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权能ꎬ但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成员国政府决定ꎬ因此ꎬ从这

个意义上说ꎬ对本国政府进行监督也就等于是对欧盟行政权的一种民主监督ꎮ 与此同

时ꎬ各国议会通过逐渐建立一套越来越完善的程序、规则和机构ꎬ不断增强和完善对本

国政府行使欧盟事务决策的监督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与欧盟决策相关的事务

上ꎬ缓解了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去议会化”过程ꎬ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再议

会化”ꎬ特别是增强了对行政机构的制衡砝码ꎮ 在此方面ꎬ也可以说ꎬ通过对欧盟决策

的参与和监督ꎬ成员国宪政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ꎬ从而对于

成员国国内政治秩序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ꎮ①

因此ꎬ我们有理由认为ꎬ尽管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ꎬ欧盟正在超国家层面和国

家层面构建一种以议会为核心的“双重民主”ꎬ而且ꎬ这一民主模式的构建ꎬ不仅将给

欧盟本身的机构平衡和政治机制带来影响ꎬ也将给欧洲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带来

深远影响ꎮ

(作者简介:李靖堃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８１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① Ｅｒｉｋ Ｏｄｄｖａｒ Ｅｒｉｋ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 Ｆｏｓｓｕｍꎬ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ｒ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ｉｎｇ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ｉｎ Ｅｒｉｋ Ｏｄｄｖａｒ Ｅｒｉｋ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 Ｆｏｓｓｕｍ ｅｄｓ.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ｂｉｎｇ￣
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１４.


